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人民政府拟采购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一项;本项目为1个包。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目标：

项目实施区域内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病虫害防治效果≥80%，病虫害不出现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农业行业安全事故，满意度达90%以上。

（二）服务内容：

供应商需在三家镇油菜产业核心基地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8000亩(以实际完成数量为准)；包含开展服务所需的配套农药产品及资料收集汇总。在油菜抽苔至初花期预防油菜菌核病、油菜病毒病、防治油菜霜霉病、油菜蚜虫、花而不实和控旺。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采取“一喷多防”达到防病治虫效果。

（三）具体要求：

1.作业方式：原则上采用植保飞机作业。对受地形、作业面积、电杆、网线、蜜蜂养殖等因素影响，植保飞机因技术和安全原因不便于植保服务作业的田（土）块，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机动喷雾器或人工电动喷雾器喷雾。供应商自行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必需的相关设备，包括喷雾器、植保无人机等。

2.防控方式：药剂防治油菜主要病虫，包括油菜蚜虫、菜青虫、菌核病、霜霉病、病毒病等。根据当地油菜病虫害发生规律，准确确定防治日期，合理选用农药品种及用量，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把病虫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3.推荐农药：推荐选用印楝素、苏云金杆菌、40%菌核净、咪鲜胺、4%高氯·甲维盐等。同时结合防治病虫害，花期增喷0.1%～0.3%硼砂液。整个防治过程中的具体技术指标按使用说明执行。供应商所使用的防治药品符合《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要求并达到国家相关标准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合格农药，三证齐全。

4.作业组织：按采购人要求，根据农事季节，供应商自行组织人员集中时间开展专业化防治。集中防治时间一般不超过10天，特殊情况可适当顺延。视防治效果，开展专业化防治不少于1次。

5.环保要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100%，加强环境保护，不能造成二次污染。
6.质量要求：喷洒覆盖均匀，无漏喷、重喷现象，覆盖密度适中；雾化性能好，雾滴直径大小适宜，穿透、附着性能好；靶标的药剂沉积量高，雾量分布均匀，漂移少；地面机械植保作业质量应符合《NY/T 650-2013 喷雾机(器) 作业质量》要求；飞行机械植保作业质量应符合《MH/T 1069-2018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范》、《NY/T 3213-2018 植保无人飞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等文件的要求。

7.安全要求：

（1）供应商在作业期间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规范实施，确保项目实施区域内人畜安全；特别注意不得对水源保护区造成污染。

（2）供应商对服务作业安全负责。主要包括：自己聘用的作业人员及相关后勤人员的安全、在服务区域内因施用药物对农户种养殖业造成的损失，以及在服务合同履行期间对其他生产和人员造成的安全损失。

8.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负责填写好防治日志，详细记录服务地点、服务对象、防治方法。
注：以上服务要求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三、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本项目为固定补助项目，财政补助45元/亩，供应商不作报价。

2.服务地点：具体防治地点由采购人安排。

3.服务时间：

在2024年三家镇油菜初花期至盛花期开展作业，作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天，特殊情况顺延。

4.付款方式：

（1）按照实际作业面积结算，结算金额=实际作业面积*45元/亩。
（2）供应商完成所有服务内容且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凭相关有效发票和验收报告等报账资料到采购人处拨款，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完整的报账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00 %；在本季作物全部收获且没有发生药害投诉的情况下，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

5.其它要求：
（1）供应商负责填写好防治日志，详细记录所用药品、服务地点（村、社）、 服务时间。收集汇总防治到户花名册、防治到社日志。以村为单位进行汇总，村级以社为单位进行汇总。防治作业完成情况经村、社确认并装订成册。

（2）服从采购人的管理，接受采购人不定时监督检查；配合处置群众信访、上访事宜。

（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本项目合同并执行本项目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双方的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执行本项目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6.验收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人民政府。
（2）履约验收时间：成交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服务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商务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以本项目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及采购合同为准。如出现未在磋商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注：1.以上商务要求为本次磋商采购活动体现满足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采购项目最低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2.本章所包含的全部采购需求，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在获得采购人代表确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相关内容。磋商小组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